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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安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江苏省锻压机械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中海

重型机床有限公司、南通超力卷板机制造有限公司、南通海迅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勇、姜建敏、蒋轶冰、张小琴、张银、韦红梅、季袁、陈曦、冒金金、仲伟

嫱、张巍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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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压机械现场检验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锻压机械现场检验的基本要求、现场检验程序、原始记录及数据处理、质量判定和服

务质量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检验机构在实验室以外对锻压机械的现场检验服务。

本文件不适用于监督检验及仲裁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923 锻压机械精度检验通则

GB/T 36484 锻压机械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4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现场检验 field inspection

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携带检验仪器设备到委托方指定的现场对产品实施的检验。

4 基本要求

4.1 检验机构

4.1.1 检验机构负责现场检验的受理和工作安排，对现场检验的结果数据负责。

4.1.2 检验机构应取得锻压机械领域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客户有要求时，还应取得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

4.2 检验人员

4.2.1 检验人员应当独立于其出具的检验报告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的

因素影响，保证其出具的检验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完整。

4.2.2 检验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机构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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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检验机构应配备 2 名及以上的现场检验人员，主检人员应具有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同等

能力。

4.2.4 检验人员应熟悉相关产品标准、抽样方法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熟练掌握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4.2.5 检验人员应具备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不得泄露客户的秘密。

4.2.6 检验人员应随身携带具备检验资质的证件、佩戴表明身份的工作证等。

4.2.7 检验人员应根据现场检验要求及委托方车间安全管理规范穿戴工作装、安全帽、劳保鞋等相应

的防护用品。

4.2.8 登高检验时，检验人员应按相关要求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4.3 现场检验设备

4.3.1 检验机构应配备满足现场检验要求的检验设备。

4.3.2 检验设备应按规定时间进行检定/校准，并具有有效期内的检定/校准证书。检验设备应有包含

使用状态、检定/校准日期及有效期等明显的检定/校准标识。

4.3.3 现场检验开始前对设备进行功能核查并做好记录，确保检验仪器设备状态正常。

4.3.4 使用频率高或在环境条件比较恶劣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

4.3.5 对防震、防电磁、防尘等有特殊要求的检验设备应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5 现场检验程序

5.1 业务受理

5.1.1 检验机构应进行合同评审，认为适宜进行现场检验的，在合同上注明“现场检验”；经评审不

适宜现场检验的，应通知委托方并说明原因。

5.1.2 委托检验合同上应填写样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标准、检验性质、完成日期及检验项目等相

关信息。

5.2 准备工作

5.2.1 现场检验前，检验人员应准备好技术资料及现场检验仪器设备，设备离开实验室前应履行设备

管理手续，并进行状态确认。

5.2.2 到达检验现场后，检验人员要对环境条件进行符合性确认及处置，对可现场调整的，待环境条件

调整至符合检验要求时方可进行检验；对现场不可调整的，不得进行检验，检验时间待环境条件满足要

求后另行约定。按附录 A 填写环境条件记录。

5.2.3 到达检验现场后，检验人员应按仪器使用说明及操作规程安装并调试好仪器设备。

5.2.4 需抽样的按抽样规定进行，抽取的样品应粘贴样品标签进行标识，不能粘贴的，采取适当的方

法标识，抽样单应经被检单位签字确认。

5.2.5 检验现场应采取但不限于以下措施防止在检验过程中造成人为干扰：

a) 委托方对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检验区进行承诺；

b) 设置具有明显标识的检验区域；

c) 必要时，对检验现场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5.3 现场检验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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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样品确认

5.3.1.1 检验前，检验人员应仔细检查样品状态，锻压机械外观应整洁，各安全装置应齐全，并检查样

品信息与委托检验合同一致性，在原始记录上注明被检样品验收情况。

5.3.1.2 检验前，按照 GB/T10923 的要求对锻压机械样品进行调平。

5.3.1.3 现场检验应在装配完毕的整机上进行，除标准、技术文件中规定在试验时需要拆卸的零部件外，

不应拆卸其他零部件。检验人员应从委托方处取得待检锻压机械试运行记录或出厂检验合格证等能证明

待检样品符合检验状态的证明材料。

5.3.1.4 现场检验时，检验人员应得到委托方熟悉检验现场工况的人员全程陪同，并与陪同人员对检验

时可能存在的高空坠物、泄漏、爆炸等潜在风险进行技术交底。

5.3.2 现场检验

5.3.2.1 检验应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或技术要求进行。

5.3.2.2 检验项目按委托检验合同中填写的项目进行。

5.3.2.3 检验前，检验人员应按要求对气路、油路、电路进行检查，气路、油路、电路的供应应正常，

锻压机械的执行机构应接通。

5.3.2.4 检验过程中，不应调整对锻压机械性能、精度有影响的机构和零件。

5.3.2.5 检验人员应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设备，检验时不应离开检验现场，不得由非本机构人员操作仪

器和记录检验数据，对于复杂的机床数控系统可由检验人员提出检验要求由委托方技术人员操作。

5.3.2.6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注意数据保密性，且做到准确、客观和公正性。

5.3.2.7 现场检验记录数据应及时准确，如有异常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必要措施，必要时重新检验，

检验现场要对检验记录进行核查，确保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5.3.2.8现场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如发现有异常情况或现场检验中受到干扰无法继续检验时，有权停

止检验，并及时向本机构质量负责人报告有关情况。

5.3.2.9 对检验完毕需被检方签字确认的，应当场由被检方当事人签字。

5.3.2.10 锻压机械因结构限制而影响检验时或不具备标准所规定的检验设备时，征得委托方同意后可

用与标准规定的等效的其他方法和检验设备进行检验。

5.3.2.11 检验结束后，应及时撤离检验设备和工具，确认检验设备的完好性并进行记录。

5.3.2.12 检验结束后，应与客户一起确认样品的运行状况，确认后将样品交予客户。

6 原始记录及数据处理

6.1 原始记录

6.1.1 原始记录格式应符合检验机构程序文件规定的要求。

6.1.2 原始数据信息应在产生的当时予以记录。

6.1.3 检验机构应按相关规定的保存期限对原始记录进行归档留存。

6.2 数据处理

6.2.1 现场检验原始记录中实测值应为设备、仪器、仪表的指示值（可分辨值），需要修约的数据应

符合 GB/T8170 规定，并由复核人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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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现场检验人员对检验数据有异议时，应当场复核。

7 质量判定

7.1 判定依据

7.1.1 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经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标准；

7.1.2 必要时，可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

7.2 判定规则

7.2.1 不做全项检验时，可对所检项目做出判定。

7.2.2 无判定依据的，只提供检验结果，不作判定。

7.2.3 被检验产品如有分级分等规定时，检验结果应做出符合某级（等）品或不合格的判定。

7.3 检验报告

现场检验报告的编制、审核、批准、签发、存档，按检验机构的规定执行。

8 评价与改进

8.1 检验机构应密切关注客户的需求，主动收集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8.2 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的主要方式：

a) 检验事项办结后，检验机构主动请客户填写对本次现场检验的意见书；

b) 在检验机构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意见箱”征集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c) 通过电子邮件或检验机构公众号受理客户投诉或意见；

d) 开展客户满意度测评，对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并改进。

8.3 持续改进

8.3.1 将客户满意度评价结果输入检验机构的管理评审。

8.3.2 建立机构自查自纠和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8.3.3 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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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锻压机械现场检验环境条件

锻压机械现场检验环境条件应满足表 A.1 的要求。

表A.1锻压机械现场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地点

和现场环

境条件

检验地点

环境温度是否符合对检验仪器及被检产品的要求 □是 □否

相对湿度是否符合对检验仪器及被检产品的要求 □是 □否

气压是否符合对检验仪器及被检产品的要求 □是 □否

噪声检验时被测产品周围空间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噪声检验时背景噪声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是否有振动而影响检验仪器和被检产品的精度和性能 □是 □否

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是否符合对检验仪器及被检产品的

要求
□是 □否

检验现场是否有影响检验的污染 □是 □否

是否有电磁波的干扰而影响检验仪器和被检产品的精度

和性能
□是 □否

是否有影响检验仪器及被检产品的热源 □是 □否

注：当有环境条件不满足时应进行详细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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